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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5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按照《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石发﹝2019﹞8号）文件相关要求，遵循“科学性、规范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原则，石家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以下简称“我部门”）2025年部门整体支出情况实施了绩效自评价。根据我部门提供的相关材料，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总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分项绩效指标完成情况、专项资金使用及项目效益等方面进行了综合分析，最终形成了部门整体支出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1.部门职能

（1）履行全民所有土地、矿产、湿地、水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和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
（2）负责全市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

（3）负责全市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

（4）负责全市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工作。

（5）负责全市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6）负责建立全市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

（7）负责统筹全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8）负责组织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9）负责全市地质勘查行业和地质工作。

（10）负责地质灾害预防和治理。

（11）负责全市矿产资源管理工作。

（12）负责全市测绘地理信息管理工作。

（13）推动全市自然资源领域科技发展。

（14）查处全市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国土空间规划及测绘违法案件。

（15）指导、监督有关县（市、区）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审查、实施、修改工作。

（16）承担省会规划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和石家庄市城乡规划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17）组织开展自然资源和规划领域对外交流合作。

（18）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19）关于河道采砂管理的职责分工，按照《河北省河道采砂管理规定》执行。

2.机构设置

石家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本级系财政全额拨款单位，单位性质为行政单位，下设有石家庄市土地利用规划院、石家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长安分局、石家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西分局、石家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新华分局、石家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裕华分局、石家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井陉矿区分局、石家庄市土地储备中心、石家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综合保税区分局、石家庄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石家庄市勘察测绘设计研究院、石家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政监查分局、石家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信息中心、石家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自贸试验区正定片区分局、石家庄市规划馆、石家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鹿泉分局、石家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栾城分局、石家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藁城分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等18个下属单位。

我部门年末在职实有人员1103人，离退休人员715人。
3.资产情况

截至2025年底，我部门共有资产84689.20万元，其中货币资金66476.22万元，应收账款净额604.09万元，预付账款7.68万元，其他应收款净额118.83万元，固定资产原值（房屋、车辆等）28621.29万元，固定资产累计折旧18965.17万元，固定资产净值9656.12万元，在建工程36.3万元，无形资产原值12724.33万元，无形资产累计摊销4934.37万元，无形资产净值7789.96万元。资产管理能够依照政府采购目录进行政府采购，加强了固定资产登记、使用和报废处置管理，真正做到了支出合理，物尽其用。
（二）部门收支预决算情况

我部门2025年年初预算收入881606.6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6041.50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832608.02万元，事业收入2957.10万元。年初支出预算881606.6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6545.72万元，项目支出855060.90万元。

2025年预算调整数为741546.8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7996.27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569786.72万元，事业收入3558.01万元，其他收入59.01万元，年初结转和结余146.83万元。调整预算支出数为741546.8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7169.30万元，项目支出714079.88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297.66万元。

2025年决算收入数为240051.71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1025.79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95262.06万元，事业收入3558.01万元，其他收入59.01万元，年初结转和结余146.83万元。决算支出数为240051.7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6607.20万元，项目支出212902.83万元，结余分配297.66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244.01万元。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指标
1.整体绩效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严守资源安全底线、优化国土空间格局、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维护资源资产权益。充分发挥好国土空间规划科学引导和统筹调控作用，按照“一主、四辅、两带”城市空间结构，深入实施拥河发展战略，科学布局生态、农业、城镇功能空间，积极推进660平方公里中心城区的详细规划编制报批工作，不断拉开城市发展框架;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系统和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构建高效的国土空间数字化管理系统，为统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建设项目规划许可和规划实施监督提供依据和支撑。高质量、高标准推进“6+2+2”城市更新重点项目建设，不断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打造城市亮点。切实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形成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布局合理、数量稳定、质量提升的保护新格局，提升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提高矿产资源保障能力。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合理安排生态建设布局，严控矿产资源开发。

2.分项绩效目标、指标
(一)充分发挥好国土空间规划科学引导和统筹调控作用，进一步健全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绩效目标:完成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积极推进660平方公里中心城区的详细规划编制报批工作，指导县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工作，努力构建实用长效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绩效指标:按时完成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认真细致做好660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区用地布局，拉开城市发展框架;高质量、高标准推进“6+2+2”城市更新重点项目建设，不断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打造城市亮点;提高居住空间品质，制定我市优化住宅空间利用规划管理补充措施。

(二)掌握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

绩效目标:完成国土变更调查;及时掌握耕地变化情况;准确掌握矿山矿产资源储量保有、动用情况;持续提升不动产登记水平。

绩效指标:完成主城区5个区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和全市24个县市区全地类调查成果汇总分析工作，保持土地调查数据的现势性;完成全市24个县(市、区)国土变更调查监理检查工作;完成2025年度耕地专项检测，及时掌握耕地变化情况;完成矿产资源储量数据库管理系统和河北省矿山资源储量动态管理系统数据维护及更新;全年出具不少于3000件不动产登记公证书以及完成11.2万卷不动产登记纸质档案整理工作。

(三)推进国土空间的生态修复

绩效目标:全面提升汛期地质灾害防治水平。

绩效指标:开展地质灾害核排查528处，汛期地质灾害巡查40次，汛期的122天及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信息，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四)为全市建设提供自然资源保障

绩效目标:完成耕地质量分类年度更新与监测;开展土地开发利用监测，全力做好批而未供土地和闲置地处置工作;完成土地整治项目核实，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完成2025年度城市地价监测，有效保障土地收储及出让工作。绩效指标:对全市21个县(市、区)进行明察暗访线索核查，每季度制作1个警示片;收集或制作2025年一季度至四季度遥感影像监测依据，按季度完成各类监测图斑数据统计分析和监测报告;完成3万亩的土地整治项目的立项和实地核实工作;全面详实的掌握我市四个主城区的耕地分类情况，完成我市辖区内所有耕地的分类汇总工作，掌握我市耕地情况;出具城市地价监测报告4份。

(五)做好地理信息数据保障工作

绩效目标:完善更新基础测绘数据，保障数据的现势性;完成规划属性调查工作，开展测绘地理信息成果抽检工作。

绩效指标:完成市区90平方公里的数字地形图修补测;完成规划区以及其他城建区域的155平方公里地形图添加国土空间规划属性信息;完成不少于30个测绘资质单位的地理信息成果抽检工作。

二、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自评的组织工作
单位为推进本年度预算绩效评价工作，抽调人员成立绩效评价工作组，由吴建格担任组长，冯洪亮、张桂桦、王永辉为副组长，徐群珍、樊宏伟、董冀原、武建新、张洪波、李学敏、谭益美为组员。

按照通知要求，评价工作组制定自评工作方案，明确评价内容、评价程序及时间安排。组织相关人员召开专题会议，传达自评价工作要求和部署各项工作安排。全面收集评价所需基础信息资料并对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审查和分析。

（二）绩效自评目的

本次绩效自评将结合我单位2025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实际情况，运用科学、规范、合理的评价方法，全面、真实、客观地对我单位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资金支出情况、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其他收入、相关制度健全性、项目完成情况及部门履职效果等内容进行综合评价，全面反映财政资金使用成效和部门职能的实现程度，针对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一步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为以后年度我单位履行部门职责作出更好的预算管理和资金安排。

（三）绩效自评内容
本次我单位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绩效目标和预算编制情况；二是部门预决算收支情况；三是部门年度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四是部门年度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包括部门履职投入、履职过程、履职产出及履职效果等。

（四）自评的方法和过程
1.评价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以评价指标体系为基础，主要采用因素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综合指数评价法，具体指标评价采用百分制评分的形式来评定政策在制定、实施和效果各环节的达成程度，在指标评价的基础上，由评价工作组综合分析，确定绩效整体的评价结论。
成本效益分析法。是指将一定时期内总成本与总效益进行对比分析，以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比较分析法。是指通过对绩效目标与实施效果、历史与当期情况、不同部门和地区同类支出的比较，综合分析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因素分析法。是指通过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实施效果的内外因素，计算投入产出比的方法。

综合指数评价法。是指把各项绩效指标的实际水平，对照评价标准值，分别计算各项指标评价得分，再按照设定的各项指标权数计算出综合评价得分，分析评价绩效目标实现情况的评价方法。

2.评价过程

（1）填写项目绩效自评表基础信息

评价工作组经对收集的各项目评价资料及现场核查取得的相关数据和信息进行整理分析，准确填写各项评价信息。

（2）对各项目绩效进行评价打分
按照工作方案确定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依据所收集的资料，对评价对象的绩效情况进行量、定性分析和综合评价，完成项目的绩效评价打分。
（3）填写项目绩效评价汇总表
评价工作组对采集的评价基础数据资料进行整理汇总，按要求填写《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部门绩效自评结果汇总表》，保证数据的真实准确，同时总结归纳部门预算项目绩效成果，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形成绩效评价结论。
（4）编写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石家庄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6年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石财监〔2026〕6号）规定格式，撰写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总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2025年，局党委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严守资源安全底线、优化国土空间格局、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维护资源资产权益。充分发挥好国土空间规划科学引导和统筹调控作用，按照“一主、四辅、两带”城市空间结构，深入实施拥河发展战略，科学布局生态、农业、城镇功能空间，积极推进660平方公里中心城区的详细规划编制报批工作，不断拉开城市发展框架;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系统和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构建高效的国土空间数字化管理系统，为统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建设项目规划许可和规划实施监督提供依据和支撑。高质量、高标准推进“6+2+2”城市更新重点项目建设，不断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打造城市亮点。切实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形成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布局合理、数量稳定、质量提升的保护新格局，提升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提高矿产资源保障能力。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合理安排生态建设布局，严控矿产资源开发。进一步完善城市服务功能，不断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人居环境质量，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美丽省会城市提供充足支撑。
分项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1.充分发挥好国土空间规划科学引导和统筹调控作用，进一步健全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20分）

2025年我单位完成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审批，推进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积极指导县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高标准开展城市风貌设计，努力构建实用长效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如下：以战略思维谋划城市空间布局，高标准落实《石家庄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协调各类专项规划，挖潜城市存量空间，顺利完成660平方公里中心城区详细规划编制，共划定11个片区、146个详细规划编制单元，实现规划管控精细化、精准化，为城市发展划定清晰蓝图。持续做好中心城区控规动态维护，重点完善教育、绿地、医疗等公服设施配套，让城市规划更有温度。全市179个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151个有条件有需求的村庄规划已全部获批。顺利完成13个县（市、区）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工作，为河北艺术职业学院新校区等14个省重点项目建设落地提供了规划支撑。牵头完成循环化工园区总体规划评审，助力园区扩区认定，为产业升级拓展发展空间。做好和平路提升改造、谈固大街南延及复兴大街和北三环沿线连通工程等重点交通项目规划服务工作，推动城市路网互联互通和不断完善。

2.掌握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20分）
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如下：

2025年我部门完成主城区国土变更调查初报，完成5个区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和全市24个县市区全地类调查成果汇总分析工作。年末全市耕地面积约672.63万亩，较去年耕地净增加约1.58万亩，高于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有量目标，耕地保护形势逐年向好；全年查实立案非法采矿案件15件，12件已查处到位，矿产开发秩序持续向好。完成2023-2025年度历史遗留矿山图斑修复治理任务765个、治理面积24995亩，矿山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筑牢地质灾害防治防线，全面排查确认地质灾害隐患点517处，逐点落实群测群防责任人和监测措施，组织开展避险演练113次，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23次，全年未发生重大地质灾害险情，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升不动产登记服务质效，进一步压缩登记时限，提升登记便利度，全年办理不动产登记证书40万余本、证明17万余本，“交房即交证”颁发证书7141本，“交地即交证”颁发证书544本。
3.推进国土空间的生态修复（满分20分）
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如下：2025年我单位筑牢地质灾害防治防线，全面排查确认地质灾害隐患点517处，逐点落实群测群防责任人和监测措施，组织开展避险演练113次，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23次，全年未发生重大地质灾害险情，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为全市建设提供自然资源保障（满分20分）
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如下：

2025年我单位树牢“项目为王”理念，推行土地跟着项目走，精准化、项目化保障用地需求，共争取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24545亩（已安排使用23169亩），位居全省前列，重点项目用地需求做到应保尽保。推行征地组卷报批“并联审批”模式，建立市县两级联席会议制度，简化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全年完成征地组卷报批2.9万余亩。全市供应土地4万余亩，保障了一批重大产业项目、民生项目快速落地投产。以我市被列入国家试点为契机，印发《石家庄市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积极探索低效用地再开发新模式、新路径。加快存量土地挖潜力度，处置批而未供土地2.68万亩，闲置土地实现动态清零，位居全省首位，土地利用效率显著提升。整治二环沿线空闲地块1035亩，市内四区公开出让土地4632.65亩，成交价款255.577亿元，实现土地资源高效利用与城市经营良性互动，为城市建设发展提供了坚实资金保障。
5.做好地理信息数据保障工作（满分20分，扣4.93分）
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如下：2025年我单位全面启用市级“多测合一”信息服务平台，坚持“一次委托、一测到底，成果共享、联合验收”，已累计完成669个项目的692次服务委托，4995次的成果在线提交办理，大幅度提升审批效率，企业的委托费用缩减近一半，但耕地保护考核奖惩基金项目，此项资金是25年度第一年设立，26年未设立此项预算，扣4.93分。

四、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
根据部门职责定位和各项工作履职情况进行综合评价，给出总得分，满分100分，得出综合绩效评价等级。部门整体支出综合绩效评价分为4个等级：得分≥85分为优秀；75≤得分＜85分为良好；60≤得分＜75分为一般；得分＜60分为较差。

经过整体评价，我部门2024年度部门整体绩效自评得分95.07分，评价等级为“优秀”。

五、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个别项目目标和指标设置简化

个别绩效目标不够完善，不能完整清晰地体现工作活动的产出和效果，依据绩效目标所设置的绩效指标不够细化，不能完整清晰地反映活动目标完成情况。如时效指标设置为“按时间节点完成工作内容”预期指标值为“≥95%”，不能准确反映完工的截止时间。
2.个别项目预算执行率不高
经自评发现，我部门部分项目预算执行率不高，主要原因具体为一是按照工作计划高质量完成了项目，节约了部分财政资金。二是耕地保护考核奖惩基金项目，此项资金是25年度第一年设立，26年未设立此项预算。
（二）针对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或建议

1.科学设定绩效目标和指标

预算部门应加强绩效目标的设定，将绩效目标做实，做到项目绩效目标全覆盖，最终实现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全覆盖，同时在设定绩效指标值应注意细化、量化，便于对项目进行监控和考核。在实际操作中，应建立全面规范的绩效指标体系，依据部门职责和年度工作重点，设定科学、合理、可行的年度绩效目标、绩效指标。如时效指标应设置为具体的完工时间点，便于后期开展评价工作。
2.加强项目预算管理，提高资金效益
针对预算执行率不高的项目，我部门将在2026年度结合项目实施的计划安排或具体进度，对受客观因素影响的预算项目及时作出调整，进一步与财政部门协调预算资金，科学合理使用预算资金，促进预算资金的使用尽可能发挥其较大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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